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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说明：《物权法》明确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 一、理论

精炼 物权法定原则，又称为物权法定主义，是指法律规定物

权的种类和内容，不允许当事人以其意思设定与法律规定不

同的物权或物权内容。在这一点上与债权不同，债权依合同

自由原则，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内，

可以创设任何种类的债权。我国物权法没有设定典权制度。 

（1）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制定的

法律来规定，其它法律文件一律不得设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

。 （2）民事主体的物权行为违背法律规定的无效。 二、命

题角度分析 「角度1」 物权法定原则要求物权的种类和内容

，由法律规定。 例1：对当事人创设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物

权类型的法律行为的效力，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A.生效，只

是不具备物权效力 B.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应发生效力 C.确定无

效 D.如果不在法律明确禁止之列，则确定生效 答：A 根据物

权法定原则，物权的效力必须由法律规定，不能由当事人通

过协议设定。据此，当事人创设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物权类

型的法律行为有效，但不具备物权的效力。 例2：甲与乙约

定，甲将自己的一块劳力士手表在不转移占有的情况下质押

给乙，担保乙的债权的实现。甲违约，乙向法院起诉，行使

质押权，实现优先受偿权。乙能胜诉吗？ 答：不能，质押行

为因违反物权法定原则无效。 考点2 物权变动原则及公示方

法 考点说明：《物权法》首次规定了异议登记、预告登记制



度，强调了动产交付的方式。 一、理论精炼 物权变动的原则

： （一）公示原则 是指在变动时，将物权变动的事实通过一

定的公示方法向社会公开，从而使第三人知道物权变动的情

况，以避免第三人遭受损害并保护交易安全。 （二）公信原

则 是指一旦当事人变动物权时，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公示，

则该公示即产生了公信力，即使依公示方法表现出来的物权

不存在或存在瑕疵，但对于信赖物权的存在并已从事了物权

交易的人，法律仍然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的物权存在相同的法

律效果，以保护交易安全和快捷，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公示

原则在于使人“知”，公信原则在于使人“信”。 公示方法

，以登记和交付分别作为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

。同时，登记和交付分别作为动产和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

。 二、命题角度分析 「角度1」 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 例：

下列选项中取得所有权是基于公信原则的有（）？ A.甲在垃

圾堆拾取他人抛弃的旧物 B.甲从市场上以正常价格买到一件

赃物 C.甲从乙处买得一台电脑 D.甲误将乙的房子登记为自己

的房子，后甲将此房转让给丙，甲丙之间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丙取得该房所有权。 答：D A是通过先占取得所有权。B是

基于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所有权。C是基于正常的法律行为

而取得所有权。公信原则，是指物权变动公示的，即使标的

物出让人事实上无处分权，善意受让人基于对公示的信任，

也可以取得该物的所有权。 「角度2」 交付方式。 选择题：

甲在乙的画展上看中一幅画，并提出购买，双方以5万元成交

。甲同意待画展结束后，再将属于自己的画取走。此种交付

方式属于（）。 A.现实交付 B.简易交付 C.指示交付 D.占有改

定 答：D 详解参见下述考点串联动产交付方式。 三、考点串



联 （一）不动产的几种登记制度 1、不动产登记的范围： （1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

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2

、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

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

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

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3、

申请异议登记 （1）申请异议登记的条件：权利人、利害关

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

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

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不动产登记簿

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

。 （2）异议登记的效力：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

内不起诉的，异议登记失效。 （3）后果：异议登记不当，

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 4

、预告登记 （1）适用范围：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

的协议，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 （2）效

力：保障将来实现物权，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

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 （二）动产交

付方式 1、交付的种类： （1）现实交付：实际交付动产。 

（2）简易交付：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权利人已经占有该

动产的，物权自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 （3）指示交付

：条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占有该动产的，可以通

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4）占有改

定：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



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 2、交付的效力：动产

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3、动产登记的效力：船舶、飞行器和机动车等物权

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

人。 四、应试能力拓展 1.案例： 甲将自己所有的房屋卖给乙

并经产权登记。后乙又卖给丙且也经产权登记。数月后甲向

法院提出甲与乙订立房屋买卖合同时乙有欺诈行为，故应撤

销合同。法院判决撤销了甲、乙之间的买卖合同。问：现甲

能否取回房屋所有权？丙能否享有房屋所有权？ 答：甲不能

取回房屋所有权。丙仍然享有房屋所有权。依据公信原则，

交易只要按照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进行就取得公信力，就具

有物权变动的效力，即便公示所表现的物权状态与真实的物

权状态不相符合。具体到本案，甲乙进行了产权登记，丙信

赖乙对房享有所有权，所以与乙进行交易，而且也进行了登

记，丙享有房屋所有权。 2.选择题：（04.卷三。单。10）某

宾馆为了8月8日的开业庆典，于8月7日向电视台租借一台摄

像机。庆典之日，工作人员不慎摔坏摄像机，宾馆决定按原

价买下，以抵偿电视台的损失，遂于8月9日通过电话向电视

台负责人表明此意，对方表示同意。8月15日，宾馆依约定向

电视台支付了价款。摄像机所有权何时转移？ A.8月7日 B.8

月8日 C.8月9日 D.8月15日 答：C 此交易的方式为简易交付。

宾馆通过租借占有了此摄影机，8月9日同电视台达成了买卖

协议，此时视为摄影机的所有权发生转移。 3.选择题：2006

年11月10日，甲将自己家的耕牛借给邻居乙使用。11月20日

，乙向甲提出购买此牛，甲同意。双方商定了价格，并约定5

天后付钱。11月22日此牛被雷劈死了。问由谁来承担风险？



A.甲 B.乙 C.甲乙各一半 D.甲1/3 乙2/3 答：B 本案中的交付方

式为简易交付，乙在买卖合同达成之前就占有标的物牛，合

同达成时，视为交付，同时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风险自

交付时发生转移，所以乙应承担该牛被雷击的风险。 考点3 

善意取得 考点说明：《物权法》规定动产、不动产、其他物

权（如质权、留置权）都可以善意取得，打破了善意取得制

度仅适用于动产所有权的取得的观念。 一、理论精炼 善意取

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原物由占有人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即

不知占有人为非法转让而取得原物的第三人）时，善意第三

人一般可取得原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人不得请求善意第三人

返还原物。 1、条件： （1）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

让给受让人； （2）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是善意的； （3）以

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 （4）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

登记的已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交付给受让人； （5）不违

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如被盗、被抢的财物、遗失物不适用

善意取得制度。 2、适用范围：动产、不动产、其他物权都

可以善意取得； 3、效力：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

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该权利的除外。 二、命题角度分析 「角度1」 善意取得的

标的不能是脱离物。 例：甲有一台新的手提电脑，一天被乙

盗窃而去。乙当天就在大街上找到一个买主丙，丙以15000元

将电脑买走。甲闻讯后向丙主张返还此电脑。问：丙可否主

张善意取得？ 答：不可以。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对象有：

被盗、被抢的财物、遗失物。 「角度2」 善意取得要件之一

：对价、有偿。 例：甲购买手机一部，交给同事乙请其起代

为上号。乙将该手机赠予了其亲戚丙，丙受赠时并不知道手



机不为乙所有，后小偷将此手机偷走了。问手机应该归（）

？ A.甲 B.乙 C.丙 D.小偷 答：A 甲为手机所有人，享有最完全

的物权，在其权利被侵害时可以行使物上请求权，请求返还

原物。乙是无处分权人，丙并非有偿取得手机，所以不适用

善意取得制度来阻断甲的所有权。 「角度3」 善意取得的善

意的基本要求是，取得物权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对方无处

分权。 例：甲乙为一对好朋友。甲有一两山地自行车委托乙

保管，乙应允。半个月后，乙拿到旧货市场卖与丙。丙买回

家后第二天，从另一友人丁处得知该车系甲所有，而为乙偷

偷卖掉的事实。问：丙能否取得该山地车？ 答：能。所谓善

意是指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

处分权。本案关键是丙在买自行车时并不知道车非乙所有，

而是事后知道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